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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11� � � � � � � �证券简称：诚意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3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秘书柯泽慧女士召集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219人，代表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份额48,286,356份， 占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100.00%。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及《浙江诚意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负责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代

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

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表决结果：同意48,286,356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选举符帮武、许海萍、苏丹为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

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管理委员会委员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

系。

表决结果：同意48,286,356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符帮武

先生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浙江诚意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持有人会议授

权管理委员会办理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3）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及过户事宜；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对应的股东权利；

（5）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管理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决定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7）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

格的持有人所持份额的处理事项，包括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

（8） 按照员工持股计划规定审议确定因子公司/部门层面业绩考核或个

人绩效考核未达标、个人异动等原因而收回的份额等的分配/再分配方案；

（9）根据持有人会议的授权行使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职责，包括但

不限于负责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含现金资产）、出售公司股票进行变现、

使用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存款、银行利息、公司股票

对应的现金红利、员工持股计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现金资产）购买公司股票

或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等；

（10）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1）持有人会议或员工持股计划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48,286,356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

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03� � � � �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80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分红0.18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股份数

量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 可参与利润分配股数发生

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在相关公

告中披露。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策并实施2025年中期（包括半

年度、三季度等）特别派息方案事宜。 本次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背景及授权程序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3年12月8日、

2023年12月2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特别派息规划》：公司将新能

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交易取得的投资收益进行特别派息，2023年

-2025年每股现金分红0.25元（含税）、0.22元（含税）、0.18元（含税）。

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新奥股

份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授权公司董事会综合考虑2025年公司经营情况、

盈利能力、重大资金安排和对股东的合理回报等因素，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特别派息规划》等有关制度的

前提下，决定2025年中期（包括半年度、三季度等）实施特别派息方案事宜，授

权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具体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公司2025年半年度实现的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07,642,131.09元，母公司半年度实

现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25,229,600.50元，扣除上年的利润分配金额3,

183,784,205.81元，加上留存的未分配利润4,434,845,415.25元，累计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076,290,809.94元。

为了回报投资者并树立股东对公司的长期投资理念，根据《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公司拟以2025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

3,097,087,607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账户股份6,034,980股、 待回

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1,202,500股，即以3,089,850,1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 （含税）。 此现金红利为按照 《未来三年

（2023-2025年）股东特别派息规划》进行的特别派息。 综上，公司合计拟发

放现金红利556,173,022.86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23.10%。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和送红股。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

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

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将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股份数

量为基础，拟维持每股分配现金红利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在相关公告

中披露。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章程》《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

东特别派息规划》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无需提交

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审计委员会，审

议通过了《新奥股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议案的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

制度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

奥股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依据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并结合了公司当前发

展阶段盈利规模及现金流情况，对当期经营性现金流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82� �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56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职工代表董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为持续推动提升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水平，南京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关于修订〈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成员中

应当有一名公司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025年9月16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陈斌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陈斌将与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八名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斌具备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相应任职资格，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

必需的工作经验，符合《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不存

在《公司法》《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附件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陈斌先生：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曾任江阴兴澄特种钢铁

有限公司纪委书记、总审计师，南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审计师。现任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总审计师。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陈斌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且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或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600167� � � � � � � �证券简称：联美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6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远航中路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78,870,0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35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苏壮强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会议由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姜明群、任文昌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刘思生先生、财务总监周泽明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7,665,168 99.9185 1,159,950 0.0784 44,900 0.003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王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5128�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沿浦 公告编号：2025-074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开立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211号）核准，上海沿浦金属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沿浦” ）于2022年11月2日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384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

000,000.00元，期限6年，扣除承销与保荐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4,347,169.81

元，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379,652,830.19元。 该款项由中银国

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11月8日汇入上海沿浦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闵行支行开立的127907820510222专用账户。 上述到位资金再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不含增值税）合计人民币2,231,132.06元，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377,421,698.1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6074号《验资报告》。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存储管理。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的情况和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2025年8月29日， 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将可转债募

投项目“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新增募投项目的实

施主体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沿

浦” ），并增加“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江凯路128号” 作为该项目的实施地点。 详细

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可转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0）。

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

称

实施

主体

实施

地点

募集资金投入（万元）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1

荆 门 沿

浦 汽 车

零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长 城

汽 车 座

椅 骨 架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

前

调整后

荆门沿

浦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荆门沿浦汽

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荆门市掇

刀区团林

铺镇石堰

村207室

荆门市掇

刀区团林

铺镇石堰

村207室

10,517.39 10,517.39

2025

年6月

2025年

6月

金华沿

浦汽车

零部件

有限公

司

金华沿浦汽

车零部件有

限公司

浙江省金

东区岭下

镇紫阳路

103号

浙江省金

东区岭下

镇紫阳路

103号

10,000.00 6,000.00

2026

年6月

2026年

6月

/

上海沿浦精

工科技（集

团）股份有

限公司

/

上海市闵

行区浦江

镇江凯路

128号

- 4,000.00 /

2026年

6月

合计 20,517.39 20,517.39 /

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的规定，上海沿浦、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科技支行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 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5年09月16日，公司已经开立的募投专用账户明细如下：

开户银行 开户人 专用账户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科技支行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27907820510222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的主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科技支行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127907820510008

荆门沿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

城汽车座椅骨架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科技支行

荆门沿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12194717151055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闵行科技支行

金华沿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1219808445100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310501764900000029

81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的主账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

郑州沿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310501764900000029

82

郑州沿浦年产 30�万套汽车座椅骨

架总成制造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

片区分行

惠州沿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444287952233

惠州沿浦高级新能源汽车座椅骨

架生产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自贸试验区新

片区分行

柳州沿浦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450788614085

柳州沿浦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高级

新能源汽车座椅骨架生产项目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闵行支行

天津沿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50131001021124331

天津沿浦年产750万件塑料零件项

目

常熟沿浦汽车零部

件有限公司

50131001032432274

常熟沿浦年产750万件汽车零部件

项目

三、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科技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以下简称“丙方” ）

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甲、乙、丙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

协议：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27907820510008，截至__/___年_/_月_/_日，专户余额为__/___万元。 该专户仅

用于甲方上海沿浦汽车座椅骨架纵向调节装置项目等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___/__万元 （若有）， 开户日期为__/___年

_/_月_/_日，期限_/_个月。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约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者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

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至少每半年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

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航宁、李华东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_15_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者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

应当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

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

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累计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专

户资料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者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11、上述协议在有效期届满前提前终止的，甲方应当自协议终止之日起两周内

与相关当事人签订新的协议并及时公告。

12、本协议一式6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

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沿浦精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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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科创板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以下简称 “《自律监管指南第4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且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以下简

称“核查对象” ）；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 ）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5年2月28

日至2025年8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135名核查对象存在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1、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1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根

据公司核查并根据核查对象签署的《个人说明》，其买卖行为发生在知悉本次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时间前，系其基于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二级市场的自行判断及

个人资金安排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公司尚未开始筹划本次激励计

划，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2、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134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行为，根据公司核查并根据核查对象签署的《个人说明》，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未知

悉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

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系基于公司已公开披露的

信息，对二级市场的自行判断及个人资金安排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

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上述情形外，其他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核查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定，限定参与筹划讨论

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登记，并采取

保密措施。在本次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利用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内幕

交易行为。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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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南海大道168-3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7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0,485,7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0,485,7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57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57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南金

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

2、董事会秘书张蕾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列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277,998 99.9098 204,975 0.0889 2,802 0.001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277,998 99.9098 204,975 0.0889 2,802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277,998 99.9098 204,975 0.0889 2,802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48,108 97.7967 195,582 2.1375 6,008 0.065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1,314 97.8317 195,582 2.1375 2,802 0.0308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951,314 97.8317 195,582 2.1375 2,802 0.030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8,941,

921

97.7291 204,975 2.2402 2,802 0.0307

2

《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8,941,

921

97.7291 204,975 2.2402 2,802 0.0307

3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

的议案》

8,941,

921

97.7291 204,975 2.2402 2,802 0.0307

4

《关于〈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8,948,

108

97.7967 195,582 2.1375 6,008 0.0658

5

《关于〈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8,951,

314

97.8317 195,582 2.1375 2,802 0.0308

6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8,951,

314

97.8317 195,582 2.1375 2,802 0.03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2、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会所有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4、5、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海南元宇智能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敬天（海南）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JINPAN� INTERNATIONAL� LIMITED已对议案4、5、6回避表

决；议案1、2、3无关联股东出席。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立峰、姜羽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48� � � �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

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17:

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

计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

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88499� � � � � � � � � � �证券简称：利元亨 公告编号：2025-054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广东辖区2025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

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星期五）15:30至

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 就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714

债券代码：127045

证券简称：牧原股份

债券简称：牧原转债

公告编号：2025-088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18日发行了2024年

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24� 牧原食品 SCP002 （绿色）， 代码：

012483982），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亿元，发行利率2.1%，起息日为2024年12月20日，

兑付日为2025年9月16日。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21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第二期绿色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106）。

目前，公司已按期完成了上述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共支付本息合计人民

币507,767,123.29元。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68808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5-059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广州中望龙腾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联

合举办的“向新提质 价值领航一一2025年广东辖区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暨辖区上市

公司中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

//rs.p5w.net）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9月19日（周五）15:30一17:

00。

届时，公司将通过网络互动模式，就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

略、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